
保 證 金 領 據 

   茲領回本廠商參加貴所民國 113年 5月 8日開標之『113

年度南區和新營殯葬專區標售報廢財物一批』之保證金計新台

幣 X仟元整銀行(郵局)票據(本票、支票、匯票）乙紙。 

(         銀行(郵局)         分行 號碼：              ） 

無訛。 

 

此  致 

臺南市殯葬管理所 

             具  領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或蓋章 

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

             廠      商：                    (印) 

             負  責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印)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（附註：本領據得由廠商事前填寫後隨投標文件遞送或於具領保證金

時繳回本所） 

 

 

 


